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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财大学位字〔2023〕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

采集和公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本校各有关部门： 

为规范和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（以下简称“学位论文”）

采集和公开管理工作，保证学位论文质量，确保相关科研工作顺

利开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

文采集和公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南京财经大学 

2023年 4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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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

采集和公开管理办法 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（以下简称“学

位论文”）采集和公开管理工作，保证学位论文质量，确保相关

科研工作顺利开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提到的“学位论文”，除特别说明外，兼指

博士生学位论文和硕士生学位论文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涉及非国家秘密的“公开”“延迟公

开”学位论文的采集和公开管理。 

第二章 学位论文采集 

第四条 采集对象。由南京财经大学授予学位的博士、硕士

学位获得者均须向学校提交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和全文电子版

学位论文，全文电子版学位论文须与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完全一

致。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和全文电子版学位论文提交成功后，研

究生方可办理离校手续。 

第五条 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采集和提交。全文印刷本学位

论文由各培养单位负责采集。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，博士生须在

规定时间内将 2 本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提交至培养单位，硕士生

须在规定时间内将 1 本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提交至培养单位，培

养单位再将全文印刷本学位论文集中送交学校图书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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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全文电子版学位论文采集和提交。全文电子版学位

论文由学校图书馆和培养单位负责采集。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，

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全文电子版学位论文提交至学校图书

馆学位论文网上提交系统，同时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全文电子版学

位论文提交给培养单位，培养单位再将全文电子版学位论文集中

送交研究生院。 

第三章 学位论文公开 

第七条 学位论文公开的界定。学位论文公开是指按照学术

研究公开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予以公开的学位论文。学位论文

公开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共享，促进学术交流和学术繁荣；有利

于将原创性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知识财富，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

发展；有利于社会监督和检验，促进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。 

第八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学位论文和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

文外，其余均属“公开”学位论文，应及时予以公开。凡属“公

开”学位论文，学校依据相关规定，有权向相关学位论文收藏机

构提供印刷本学位论文和电子版学位论文。 

第九条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选题时，应尽量

避免涉密题目，对可能涉及各级各类秘密的，应尽可能作脱密处

理，保证学位论文公开。凡属“公开”学位论文，导师应认真审

核，避免将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以及技术或商业秘密等的内容写入

学位论文。 

第十条 研究生院每年负责汇总“公开”学位论文名单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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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学校实际工作需要提供给相关学位论文收藏机构。学校图书

馆负责学位论文的校内收藏，提交至图书馆的学位论文统一于提

交 24 个月后，在校园网内公开。 

第四章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 

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的界定。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是

指学位论文研究成果虽未列入国家保密范围，但研究成果准备发

表、申请专利或技术转让，以及涉及技术或商业秘密等；或在理

论、技术上有所突破且又尚未公布，在一段时间内不宜公开的学

位论文。 

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的审定机构为培养单位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。 

第十三条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的申请和审定 

（一）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须在答辩资格审查（含复制比

检测、盲审）前一个月内提出。研究生和导师填写《南京财经大

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延迟

公开申请表》），由导师签署意见，报送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审核，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亲笔签名并加盖培养单

位公章后，由培养单位留存备查。 

（二）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必须有理有据，《延迟公开申

请表》中“申请延迟公开理由”一栏所提及的理由，必须提供充

分的佐证材料，导师签署意见应严肃，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审核应严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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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审定通过，且学位论文答辩通

过后，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填写《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“延

迟公开”学位论文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由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主席亲笔签名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后，一份提交至研究生院

用于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收藏管理，一份提交至学校图书馆备

案，一份由培养单位留存备查。 

（四）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期限从审定通过之日起计算，一般

为 12 个月，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。学位论文延迟公开只能申请一

次，一旦审定通过并确定延迟公开期限后，不得再次申请延期。 

第十四条 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的答辩资格审查与答辩 

（一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的答辩资格审查与答辩，不能

因“延迟公开”而规避相关程序和降低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须按学校规定进行答辩资格审

查（含复制比检测、盲审），相关程序和要求与“公开”学位论

文一致。 

（三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须按学校规定进行答辩，相关

程序和要求与“公开”学位论文一致，但可不做公开答辩。答辩

委员会成员须签署在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期限内《南京财经大学关

于不扩散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信息承诺书》（附件 3），

由培养单位留存备查。在答辩结束后，答辩秘书须将答辩委员会

成员评阅的学位论文及时如数回收，交由导师和研究生本人进行

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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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的学位授予和抽检 

（一）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对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

文进行认真审核，重点审核学位论文是否达到博士、硕士学位授

予规定的学位论文要求水平，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，并在学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予以汇报。 

（二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须按有关规定，参加国务院学

位委员会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、江苏省学位委员会、各专业

学位全国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等相关机构以及学校对已授予

学位者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。 

第十六条 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的管理 

（一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在延迟公开期限内，导师是相

关研究生管理和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研究

生须在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和内部信息安全要求的场所内撰写学

位论文；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完成之后，要及时清理载体及过程

资料，不得擅自泄露学位论文内容；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

公布本人相关科研工作信息，须经导师同意后，方可公开发表或

公布。 

（二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在延迟公开期限内，除学位论

文复制比检测、盲审、答辩、抽检等必要工作外，任何单位、任

何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印刷本学位论文和电子版学位论文，

不得通过网络传递电子版学位论文。 

（三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在延迟公开期限内，不得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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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类的校内及校外优秀学位论文评选，延迟公开期满后方可

参加。 

（四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应在学位论文印刷本封面和电

子版首页右上角使用黑体三号字明确标注，标注方法如下： 

延迟公开★  月（空白处须填写延迟公开期限，一般为 12

个月，不得超过 24 个月）。 

“公开”学位论文禁止使用此标注。 

（五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须将《延迟公开申请表》复印

件装订在“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”页后，对因未

装订《延迟公开申请表》复印件或装订错误而造成学位论文公开

的，研究生和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。 

（六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被查实有重大学术不端行为的，

学校依据相关规定对导师、研究生及培养单位等相关责任人和责

任单位进行严肃处理。 

（七）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期满后即无条件自行

公开，学校按照“公开”学位论文相关要求进行管理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七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研究生与学位论文管理由学校保

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，具体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、国

家保密局下发的《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》（学位

〔2016〕27 号）及学校保密委员会关于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

论文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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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

责解释，并根据情况适时修订。 

 

附件：1．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表 

2．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汇总表 

3．南京财经大学关于不扩散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 

论文信息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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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表 

申请人姓名  学    号  

导师姓名（职称）  申请学位层次 博士    硕士  

培养单位  专业名称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申请延迟 

公开期限 
个月（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期限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） 

申请延迟公开理由：（主要指研究成果准备发表、申请专利或技术转让，以及涉

及技术或商业秘密等；或在理论、技术上有所突破等情况） 

 

 

 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导师意见 

 

导师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意见 

 

 

 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结论： 

经审定，该学位论文符合我校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相关规定，作延迟公开处理。 

延迟公开起止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培养单位（盖章）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申请人、导师、培养单位留存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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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汇总表 
培养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

分管院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养单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字）： 

序  号 姓  名 学  号 导  师 专  业 类  别 论 文 题 目 延迟公开起止时间 

1  
      

2 
       

3 
       

 
       

 
       

注：（1）类别选择填写：专业硕士、学术硕士、博士；（2）本表一式三份：由培养单位汇总盖章后，学位办、图书馆、培养单位各

留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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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南京财经大学关于不扩散 

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信息承诺书 

 

 

学生姓名  学    号  

导师姓名（职称）  申请学位层次 博士    硕士  

培养单位  专业名称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学位论文 

延迟起止时间 

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最长不超过 24个月） 

注：表格内容由答辩秘书填写。 

 

本人承诺：知晓上述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信息，参加了该学位论文答辩

并任答辩委员会_________（主席/委员）。在延迟公开期限内，本人将严格遵守南京

财经大学研究生“延迟公开”学位论文相关规定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对上述学位论文相

关信息不公开、不扩散，不向学位论文无关人员透露相关信息。 

 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

 

注：此承诺书提交一份，由培养单位留存备查。在答辩结束后，答辩秘书须将答辩委员会成员评阅的

学位论文及时如数回收，交由导师和研究生本人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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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4 月 20日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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